劳务派遣类企业核定申报承诺书
本企业郑重承诺如下：
1. 本单位（包含劳务派遣单位）提交的相关材料均真实、合法、有效。且本单位依据材料核算出的工伤保险费率准确真实，无遗漏。
    2. 本单位已详细阅读并清楚知晓《关于调整工伤保险费率政策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〔2015〕71号）、《关于做好工伤保险费率调整工作的通知》（豫人社〔2015〕51号）以及《劳务派遣暂行规定》（人社部22号令）等文件精神，了解缴纳、享受工伤保险的职责和义务。
3.本单位已认真学习过《社会保险法》《工伤保险条例》中关于违法套取社保基金的有关规定，并自愿接受相关部门核查。一旦存在故意瞒报漏报的情况，将愿意按照执行期重新核定费率并补缴工伤保险费。
本单位对上述情况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愿与各派遣单位共同承担相关法律责任。
特此承诺。
法定代表人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公章）：
单位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
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